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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5-036

号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8月5日，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2356号），中国证

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2015[045]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油轮合资公司项目进展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8月6日，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持股51%的控股子公司中国

能源运输有限公司 (下称“China� VLCC” )通过其下属全资单船公司在上海接收了本公司使用

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订造的10艘节能环保型VLCC中的第5艘“凯昌”轮（New�

Triumph）。

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China� VLCC拥有营运中的VLCC油轮达到35艘，VLCC订单10艘。

本公司将根据项目情况继续发布阶段性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7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15-041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兑付的

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 、“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

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8月13日， 本公司发行2014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14中冶CP002， 代码：

041459052），实际发行总额为人民币39亿元，期限365天，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利率为

5.10%，到期一次还本付息（详见本公司于2014年8月16日披露的临时公告）。 本公司将于到期兑

付日2015年8月14日兑付上述中国中冶2014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合计人民币40.99亿元。

上 述 短 期 融 资 券 兑 付 的 有 关 文 件 详 见 中 国 货 币 网（http://www.china

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6日

证券代码：

002601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

2015-084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减

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由于公司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第二期、预留部分限

制性股票第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1,373,200股，因此注册资本减少1,373,200万股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

公司已于2015年6月19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详见 2015年6月24日刊载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076）】。

根据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修订了《公司章程》关于注册资本和总股本

的条款（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并于2015�年 8�月3�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并取得了焦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为：410800100001308），公司

《营业执照》所载之注册资本由20,579.74万元人民币变更为20,442.42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6日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15-03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乃由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愿刊发。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宣布，本公司于2015年7月产销量详细如下：

单位：台

产

量

车型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皮卡 风骏 5,963 8,812 60,589 75,338 -19.58%

SUV

哈弗H1 1,961 -- 39,175 -- --

哈弗H2 8,594 1,290 88,918 1,290 6792.87%

哈弗H5 1,704 2,655 14,612 31,019 -52.89%

哈弗H6 20,053 25,654 194,824 167,490 16.32%

哈弗H8 1,024 -- 3,860 -- --

哈弗H9 541 -- 9,825 -- --

长城M系列 731 4,212 24,171 57,414 -57.90%

小计 34,608 33,811 375,385 257,213 45.94%

轿车

长城C30 868 724 18,465 31,536 -41.45%

长城C50 658 2,608 10,955 23,986 -54.33%

其他轿车 -- 27 92 1,722 -94.66%

小计 1,526 3,359 29,512 57,244 -48.45%

其他 -- 5 4 19 -78.95%

总计 42,097 45,987 465,490 389,814 19.41%

单位：台

产

量

车型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皮卡 风骏 5,635 8,974 58,351 74,095 -21.25%

SUV

哈弗H1 2,544 -- 39,678 -- --

哈弗H2 10,024 1,260 87,182 1,260 6819.21%

哈弗H5 1,471 2,901 14,378 31,494 -54.35%

哈弗H6 23,088 26,538 195,094 169,643 15.00%

哈弗H8 1,059 -- 3,730 -- --

哈弗H9 665 -- 9,997 -- --

长城M系列 1,080 4,700 24,762 58,275 -57.51%

小计 39,931 35,399 374,821 260,672 43.79%

轿车

长城C30 1,096 836 18,556 34,624 -46.41%

长城C50 783 3,011 10,960 24,404 -55.09%

其他轿车 -- 48 92 1,863 -95.06%

小计 1,879 3,895 29,608 60,891 -51.38%

其他 -- 5 4 19 -78.95%

总计 47,445 48,273 462,784 395,677 16.96%

其中:出口 2,344 4,437 14,945 34,272 -56.39%

务请注意，上述产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

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

阅。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6日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

000758

公告编号：

2015-034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

31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5年8月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31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

事9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参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

议：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色南方稀土（新丰）有限

公司与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方董事张克利、武翔、王宏前、张向南4

人回避表决）。

为保证中色南方稀土7,000吨/年稀土分离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同意中色南方稀土（新丰）有限公司

与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十五冶）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由十五冶负责中色南方稀土

(新丰)7,000吨/年稀土分离项目的萃取厂房（一、二）土建工程、回填区强夯工程和室外工程，合同金额

为人民币2,908.38万元。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6日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

000758

公告编号：

2015-035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与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2015年8月4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色南方稀土（新丰）有限公司（以下称：南方稀土）与中国十五

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十五冶，该公司与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了《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由十五冶负责中色南方稀土（新丰）7,000吨/年稀土分离

项目萃取厂房（一、二）土建工程、回填区强夯工程和室外工程施工，合同总金额约为2,908.38万元人民

币。

2、交易方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十五冶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十五冶承包南方稀土工程施工项目构成了关联交易。

3、2015年8月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31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控股子公司—中色南方稀土（新丰）有限公司与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方董事张克利、武翔、王宏前、张向南4人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邱定蕃、张继德、李相志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沿湖路700号

法定代表人：马文洲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亿零陆佰肆拾捌万陆仟圆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陆亿零陆佰肆拾捌万陆仟圆整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冶炼工程总承包特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公路工程施工、电力工程施工、矿山工程施工、

化工石油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桥梁工程、管道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承包与企业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等。

2、十五冶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金额（经审计） 2015年1-3月金额（未审计）

总资产 839,386.63 839,949.99

净资产 126,300.87 129,021.07

营业收入 1,026,877.87 218,307.76

净利润 6,105.60 1,462.43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具体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结合该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我们认为该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项关联交易的标的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约2,908.38万元人民币。

2、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此次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关联交易的定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在公允公平、自愿

平等的原则下进行。 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未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

3、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 工程名称：中色南方稀土(新丰)7,000吨/年稀土分离项目萃取厂房(�一、二)土建工程、 回填区强

夯工程和室外工程施工。

② 工程地点：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回龙镇。

③ 工程内容：施工设计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所有施工内容。 1、萃取厂房(�一、二)土建工程；

2、回填区强夯工程；3、室外工程。

④ 工程承包范围：7,000吨/年稀土分离建设项目，萃取厂房建筑面积约17000平方米。

⑤ 合同工期：2015�年8月4日开始施工，工期为210天。

⑥ 质量标准：合格。

⑦ 合同价款：合同暂定总金额：约2,908.38万元人民币。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冶金建筑施工企业，具有强大的资金实力，是公司的

优质客户。

本项关联交易事项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定价公开、公平、公正，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本项关联交易的定价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冶金建筑施工企业，具有

强大的资金实力，是公司的优质客户。 本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

关制度的规定。 公司关联董事（张克利、武翔、王宏前、张向南4人）在审议此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六、2015年年初至披露日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年年初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与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25,

408.28万元。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31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南方稀土与十五冶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6日

证券代码：

000600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5-39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

融资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76,470,5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85%；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8月10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224号）核准，河北建投能源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4年7月向银华财富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财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七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176,470,588股股份募

集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资金（下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176,470,588股股份于2014年8月7日日终登记到账， 并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

册。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2014年8月8日上市，并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不转让。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8月10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176,470,588股，占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16.19%，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9.85%；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 股 份 数 量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1

兴业证券-兴业银行-兴业证券鑫成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00,000 3,000,000 0.17% 0

2

兴业证券-光大银行-兴业证券鑫享定

增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200,000 4,200,000 0.23% 0

3

兴业证券-光大银行-兴业证券鑫成8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00,000 3,000,000 0.17% 0

4

兴业证券-光大银行-兴业证券鑫享定

增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8,800,000 18,800,000 1.05% 0

5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平安信托-平安财

富*创赢二期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8,000,000 18,000,000 1.00% 0

6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张永珍 5,232,558 5,232,558 0.29% 0

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

增9号资产管理计划

1,744,186 1,744,186 0.10% 0

8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

增3号资产管理计划

1,744,186 1,744,186 0.10% 0

9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仁和定增组合1号

资产管理计划

1,046,511 1,046,511 0.06% 0

1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富春63

号资产管理计划

523,256 523,256 0.03% 0

11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白石复利1号资产

管理计划

872,093 872,093 0.05% 0

12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62号资产管

理计划

1,046,512 1,046,512 0.06% 0

1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

增分级8号资产管理计划

1,046,512 1,046,512 0.06% 0

14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同安定

增保1号资产管理计划

1,744,186 1,744,186 0.10% 0

1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17,000,000 17,000,000 0.95% 0

16

宝盈基金-光大银行-宝盈方德定增2号

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9,520,000 19,520,000 1.09% 0

17

宝盈基金-民生银行-宝盈方德定增3号

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0,480,000 10,480,000 0.58% 0

18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行-北信瑞丰基

金丰庆2号资产管理计划

17,000,000 17,000,000 0.95% 0

19

银华财富-工商银行-银华资本分级三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6,000,000 36,000,000 2.01% 0

20 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470,588 14,470,588 0.81% 0

合 计 176,470,588 176,470,588 9.85% 0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715,966,255 39.96% -14,470,588 701,495,667 39.15%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62,079,833 9.05% -162,000,000 79,833 0.01%

4．境内自然人持股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878,046,088 49.01% -176,470,588 701,575,500 39.16%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913,580,288 50.99% 176,470,588 1,090,050,876 60.84%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913,580,288 50.99% 176,470,588 1,090,050,876 60.84%

三、股份总数 1,791,626,376 100.00% 0 1,791,626,376 100.00%

四、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做出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等事项的说明

1．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不转让。自2014年8月8月

上市之日至本次股份解除限售申请之日，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未转让所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除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未做出其他承诺。

2．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占用，公司亦不存在对该等股东的违法违

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3．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独立财务顾问（保存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建投能源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

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在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关于限售期的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独立财务

顾问对建投能源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

六、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6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作为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建投能源” 、“公司” ）2014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持续督导工作的独立财务顾问，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建投能源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核

查情况如下：

一、建投能源本次非公开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224号）核准，建投能源于2014

年7月向银华财富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等七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176,470,588股股份募集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非公

开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176,470,588股股份于2014年8月7日日终登记到账， 并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

册。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2014年8月8日上市，并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不转让。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8月10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176,470,588股，占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16.19%，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9.85%；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份数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1

兴业证券-兴业银行-兴业证券鑫成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00,000 3,000,000 0.17% 0

2

兴业证券-光大银行-兴业证券鑫享定

增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200,000 4,200,000 0.23% 0

3

兴业证券-光大银行-兴业证券鑫成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00,000 3,000,000 0.17% 0

4

兴业证券-光大银行-兴业证券鑫享定

增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8,800,000 18,800,000 1.05% 0

5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平安信托-平安

财富*创赢二期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8,000,000 18,000,000 1.00% 0

6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张永珍 5,232,558 5,232,558 0.29% 0

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富春

定增9号资产管理计划

1,744,186 1,744,186 0.10% 0

8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富春

定增3号资产管理计划

1,744,186 1,744,186 0.10% 0

9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仁和定增组合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046,511 1,046,511 0.06% 0

1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富春

63号资产管理计划

523,256 523,256 0.03% 0

11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白石复利1号资

产管理计划

872,093 872,093 0.05% 0

12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62号资产管

理计划

1,046,512 1,046,512 0.06% 0

1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富春

定增分级8号资产管理计划

1,046,512 1,046,512 0.06% 0

14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同安

定增保1号资产管理计划

1,744,186 1,744,186 0.10% 0

1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17,000,000 17,000,000 0.95% 0

16

宝盈基金-光大银行-宝盈方德定增2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9,520,000 19,520,000 1.09% 0

17

宝盈基金-民生银行-宝盈方德定增3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0,480,000 10,480,000 0.58% 0

18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行-北信瑞丰基

金丰庆2号资产管理计划

17,000,000 17,000,000 0.95% 0

19

银华财富-工商银行-银华资本分级三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6,000,000 36,000,000 2.01% 0

20 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470,588 14,470,588 0.81% 0

合 计 176,470,588 176,470,588 9.85% 0

三、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做出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不转让。自2014年8月8月

上市之日至本次股份解除限售申请之日，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未转让所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除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未做出其他承诺。

2．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占用，公司亦不存在对该等股东的违法违规

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3．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715,966,255 39.96% -14,470,588 701,495,667 39.15%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62,079,833 9.05% -162,000,000 79,833 0.01%

4．境内自然人持股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878,046,088 49.01% -176,470,588 701,575,500 39.16%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913,580,288 50.99% 176,470,588 1,090,050,876 60.84%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913,580,288 50.99% 176,470,588 1,090,050,876 60.84%

三、股份总数 1,791,626,376 100.00% 0 1,791,626,376 100.00%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建投能源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在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关于限售期的承

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独立财务顾问对建投能源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6日

证券代码：

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2015-77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总数为292,150,17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40%；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8月10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2008年11月24日，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集琦）公告了《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和《桂林集琦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与重大资产重组相结合。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以公司截至2008年9月30日经审计的全部资产及负债置换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索美公司）及广西梧州索芙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科公司）所持国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原国海证券）9.79%的股权及128,344,594.93元现金，并新增股份501,723,229股吸

收合并原国海证券，原国海证券股东（除索美公司及索科公司外）通过以其所持原国海证券股权认购新

增股份而获得公司的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在桂林集琦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持有桂林集琦非

流通股份的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广西荣桂贸易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河池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靓本清超市有限公司、武汉香溢大酒

店有限公司、玉林市华龙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梧州冰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亚龙投资有限公

司、 南宁市荣高投资有限公司等14家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按相同的比例向流通股股东支付股改对

价，对价股份共计2,444万股，即：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获得非流通股股

东支付的2股对价。

（二）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2009年2月4日，公司召开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2009年2月9日， 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经参加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并经参加会议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

2010年1月27日，公司召开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重新审议批准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2010年12月17日，公司召开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2012年2月4日。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2011年8月9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由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互为条件，因此公司股东在重大资产重组中的相关承诺

也构成了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承诺。 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序

号

承诺

事项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的履行情况

1

股权分

置改革

承诺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湖南湘

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集琦重大资产重组及以新增股份吸收

合并原国海证券完成后， 存续公司非流通

股股东以其持有的股份按相同的支付比例

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股份， 对价安排共

计24,440,000股。

2011年8月8日，公司实施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该2家股东

以其当时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基数， 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了

相应的对价股份。 该承诺已

履行完毕。

2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湖南湘

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荣桂贸易及湖南湘晖因公司启动重大资产

重组时持有国海证券股权尚不足一年，承

诺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限售期为48个月。

该2家股东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于2011年8月8日开始履

行限售锁定义务， 该股份限

售锁定义务将于2015年8月

8日履行完毕。

3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湖南湘

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在桂林集琦重大资产重组及以新增股份吸

收合并原国海证券交易实施完毕后的三年

（包含实施完毕的当年），公司每年年末均

需聘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构对国海

证券进行减值测试，如果重新测试的国海

证券的价值小于此次借壳上市重组的作价

值20.69亿元，则原国海证券股东需将估值

缩水额对应的股份数予以注销或赠送予桂

林集琦的相关股东。

公司聘请中通诚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分别对本公司2011、

2012、2013年末整体价值进

行了减值测试，截至2011年、

2012年及2013年末，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分别

为64.63亿元、156.26亿元和

230.69亿元，未出现减值，原

国海证券股东无须将相关股

份予以注销或赠送予桂林集

琦的相关股东。 该承诺已履

行完毕。

4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湖南湘

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从2008年9月30日至吸收合并完成日期

间，国海证券如果扣除支付给广西梧州索

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的4,000万元后

出现亏损，相关股东同意按2008年9月30

日其持有原国海证券的股权比例共同承担

该等亏损。

从2008年9月30日至吸收合

并完成日期间，国海证券扣

除支付给广西梧州索芙特美

容保健品有限公司的4,000

万元后仍实现盈利，该2家股

东无须共同承担该等亏损。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重大资

产重组

承诺

5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湖南湘

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对中油上海销售有限公司诉国海证券上海

北京东路营业部案，原国海证券股东承诺，

在《吸收合并协议》依法生效并实施完毕

的情况下，若该案最终裁决或双方和解由

国海证券承担全部或部分赔偿责任的，则

由原国海证券全体股东各自按照所持原国

海证券股权比例承担超过国海证券已就该

案计提的预计负债部分的赔偿责任；

对于四川高速公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诉国海证券及国海证券上海宝源路证券

营业部案，原国海证券股东承诺，如该案被

法院终审裁定或判决承担赔偿责任或返还

责任，或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国海证券承

担赔偿责任的，原国海证券股东将按持有

原国海证券的股权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或返还责任。

2011年7月5日，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就中油上海销售有

限公司起诉案做出终审判

决，国海证券所承担的赔偿

责任未超出国海证券已就该

案计提的预计负债，该2家股

东均无需履行上述承诺；

四川高速公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起诉案已达成调

解，本公司已一次性补偿四

川高速公路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1,200万元。 该2家股东

按所持有原国海证券的股权

比例承担的补偿款已在2011

年度的分红款中扣除，该承

诺已履行完毕。

6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

为保证国海借壳上市的顺利进行，原国海

证券前四大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荣桂贸

易公司和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

公司进一步声明并承诺如下：如原国海证

券其他十家股东中任何一家股东不能按照

前述承诺履行或部分履行相应补偿或赔偿

责任的，则该四家主要股东承担连带赔偿

或补偿责任。

如前所述，除广西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广西桂东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广西荣桂贸易

公司和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

保健品有限公司以外的原国

海证券其他十家股东均已按

照其承诺全部履行了相应补

偿或赔偿责任，未发生违反

承诺的情形。 因此，该四家

主要股东无需承担任何连带

赔偿或补偿责任。 该承诺已

履行完毕。

7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湖南湘

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为桂林集琦所有流通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

权。 即在桂林集琦重大资产重组及以新增

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交易

实施时，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流通股股东可

以以持有的公司股票按3.72元/股的价格

全部或部分申报实行现金选择权，由原国

海证券全体股东按其2008年9月30日持有

原国海证券的股权比例向行使现金选择权

的股东支付现金对价，相应受让公司股份。

该2家股东委托桂林集琦于

2011年7月6日向行使现金

选择权的桂林集琦流通股股

东支付了现金对价， 相应受

让了公司股份。 该承诺已履

行完毕。

8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湖南湘

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在桂林集琦重大资产重组及以新增股份吸

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交易完成

后，将同意存续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修改公

司章程，并在公司章程中载明：未经中国证

监会批准，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直接或间

接持有存续公司5%以上股份，否则应限期

改正，未改正前，相应股份不具有表决权。

公司于2011年8月22�日召开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了《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在《公司章

程》第三十八条载明了承诺

相关内容。 2011年12月28

日， 公司章程重要条款变更

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该承诺

已履行完毕。

9

配股时

所作的

承诺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

承诺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国海

证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配股方案中的可配股票。

在2013年11月公司本次配

股缴款期间，广西荣桂贸易

公司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

全额认购其可获配股票。 该

承诺已履行完毕。

10

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

公司

承诺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认购国海证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配

股方案中的可配股票，认购比例不低于其

可配股票总额的70%。

在2013年11月公司本次配

股缴款期间，湖南湘晖资产

经营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方

式认购其可获配股票，认购

比例为其可配股票总额的

71%。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重大资

产重组

承诺

经核查，在限售期内，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未发

生委托他人管理及本公司回购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8月10日；

（二）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292,150,179股，占总股本的10.40%；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占公司

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1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 183,789,086 183,789,086 23.20% 9.11% 6.54% 0

2

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

份有限公司

108,361,093 108,361,093 13.68% 5.37% 3.86% 108,361,093

合计 292,150,179 292,150,179 36.88% 14.48% 10.40% 108,361,093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0 0% 0 0 0%

2.国有法人持股 141,363,430 5.03% -141,363,430 0 0%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89,353,008 3.18% -89,353,008 0 0%

4.境内自然人持股 0 0% 0 0 0%

5.境外法人持股 0 0% 0 0 0%

6.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 0 0 0%

7.内部职工股 0 0% 0 0 0%

8.高管锁定股 2,250 0.00% 0 2,250 0.00%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561,433,741 19.98% -61,433,741 500,000,000 17.79%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792,152,429 28.19% -292,150,179 500,002,250 17.79%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2,018,208,886 71.81% 292,150,179 2,310,359,065 82.21%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 0 0 0%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 0 0 0%

4.其他 0 0% 0 0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018,208,886 71.81% 292,150,179 2,310,359,065 82.21%

三、股份总数 2,810,361,315 100.00% 0 2,810,361,315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1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 56,550,488 7.89% 0 0% 183,789,086 6.54%

详见

注释

2

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

份有限公司

35,744,437 4.99% 0 0% 108,361,093 3.86%

详见

注释

合计 92,294,925 12.88% 0 0% 292,150,179 10.40%

注释：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其股改实施日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除解除限售外，发生的股份变

动情况如下：

1.2012年实施201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2012年5月9日，公司召开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的预案，以公司2011年12月31日总股本716,780,629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股票股利13

股并派发现金股利1.5元（含税），同时以公司2011年12月31日总股本716,780,629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2012年6月6日，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案实施完成，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791,951,572股。因上述方案的实施，引起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

的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201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

201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持股

比例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持股

比例

1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 56,550,488 7.89% 141,376,220 7.89%

2 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35,744,437 4.99% 89,361,093 4.99%

合计 92,294,925 12.88% 230,737,313 12.88%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限售股份登记存管业务指南》的规定，“限售股

份因权益分派等原因孳生的送转股，股份性质仍为限售股份” 。

2.2013年度向原股东配售股份

2013年11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公司以2013年11月15日总股本1,791,951,572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配售3股。本次配股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310,361,315股。因上述方案的实施，引

起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配股方案实施前 配股方案实施后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持股

比例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持股

比例

1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 141,376,220 7.89% 183,789,086 7.95%

2 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89,361,093 4.99% 108,361,093 4.69%

合计 230,737,313 12.88% 292,150,179 12.6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持有限售股份的股东在上市公司配

股时通过行使配股权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限与原持有的限售股份的限售期限相同” 。

3.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5年7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500,000,000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增加至2,810,361,315股。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未参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其所

持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动，持股比例因总股本增加而相应降低，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实施前

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实施后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持股

比例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持股

比例

1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 183,789,086 7.95% 183,789,086 6.54%

2 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108,361,093 4.69% 108,361,093 3.86%

合计 292,150,179 12.65% 292,150,179 10.40%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1.2012年8月解除限售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2012年8月27日，公司发布《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

性公告》，6家股东所持我司有限售条件股份解除限售， 其中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武

汉香溢大酒店有限公司、桂林市华龙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梧州冰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亚龙

投资有限公司等5家股东所持我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75%解除限售， 南宁市荣高投资有限公司所持

我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全部解除限售。该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93,552,989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

的5.22%。

2.2014年8月解除限售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2014年8月6日，公司发布《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广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靓本清超市有限

公司、武汉香溢大酒店有限公司、桂林市华龙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梧州冰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金亚龙投资有限公司、南宁市荣高投资有限公司等12家股东所持我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全部解除限售。

该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1,431,535,474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61.96%。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核查结论性意见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则；

（二）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重大资产重组及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四）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一）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否

（二）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是 √否

（三）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是 √否

（四）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和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一）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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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现披露公司2015年7月主要财务信息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时期 2015年7月

营业收入 354,353,619.38

净利润 148,183,725.01

期末净资产 12,321,181,267.29

重要提示：1.上表为初步核算且未经审计数据，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2.上表为母公司财务报表数据。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2015-79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净资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2008�年修订）》的规定，证券公司净资本指标与上月相比

发生30%以上变化时，应向公司全体董事和全体股东书面报告。

截至2015年7月31日，公司净资本为人民币15,135,722,048.20元，较2015年6月30日增加人民币7,

516,147,816.83元，增长比率为98.64%（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净资本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1.� 2015年7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募集资金总额50亿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为4,873,100,323.60元。 公司按照监管规则的规定将募集资金净额计入2015年7月净资本。

2.�公司于2015年2月和4月发行次级债券，金额分别为40亿元和20亿元，根据《证券公司次级债管理

规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后，可增加计入净资本2,459,885,971.84元。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七日


